附件
《曲江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方案》（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

	序号
	主要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及理由

	1
	安顺达公司的非居民气费通常半月一结，给财务管理带来混乱。建议非居民气费由半月一结改为一月一结。（1条）
	该意见为非定价类建议。已将诉求转交相关燃气企业进一步优化结算方式。

	2
	居民生活用气阶梯第一档分界气量350m³/年较少，建议增加。（1条）
	未采纳。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381号），“第一档用气量按照覆盖区域内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气量确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气需求”的工作要求和“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与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方案拟定了350m³/年的居民生活用气阶梯第一档分界气量，已覆盖我区87.73%的居民用户。

	3
	气源价格应该下降。（1条）
	未采纳。本次价格成本核算过程中，气源成本取数于2024年三家加权平均气源数据，与2025年至2026年初气价水平相近。

	4
	建议实施气源价格与销售价格联动机制。（2条）
	采纳。

	5
	建议使用最高限价表述。（1条）
	该意见为非定价类建议。后续我局印发的正式定价公文，在文字表述、措辞规范上均与本市现行有效定价文件保持一致。

	6
	非居民价格准许上浮比例不到20%，建议将对应的差额列入应调未调金额。（1条）
	未采纳。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25〕5号），收益率按照不超过7%确定，非居民价格准许上浮比例按不超过20%确定。本次定价中，将一次性调整到位，没有应调未调金额。

	7
	应引导居民家中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2条）
	该意见为非定价类建议。建议由燃气企业研究可行性。

	8
	企业收到的燃气初装费应该对冲成本。（1条）
	采纳。初装费相应的收入在计算价格的时候在“其他业务收支净额”部分已经进行了减除。

	9
	目前的价格过低，企业无法维持。（1条）
	[bookmark: _GoBack]未采纳。已建立气源价格与销售价格联动机制，会在将来对成本进行补偿。

	10
	建议方案中补充可以作为参考的基准价。（1条）
	该意见为非定价类建议。后续我局印发的正式定价公文，在文字表述、措辞规范上均与本市现行有效定价文件保持一致。

	11
	建议企业进一步优化价格公示工作。（1条）
	该意见为非定价类建议。该建议已对接燃气企业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